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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广西村民自治发展历程

谭文邦,刘  伟

  [摘  要 ] 广西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在全国最先产生的自发阶段,到 1987年开始试行村公所

制度的曲折阶段,再到 1995年以后村委会的全面发展和不断完善阶段。广西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探索, 创

建出的一些民主制度、民主实现方式和民主渠道, 对推进全国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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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自治是农民群众通过建立自己的组织, 依

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事务, 从而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十七大报告指

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领导下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

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纳入了中国

特色政治制度范畴。而村民自治组织是作为在中

国占有绝大多数农民的一种组织制度, 无疑是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广西的村民自

治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在全国最先产生的自发阶段,

到 1987年开始试行村公所制度的曲折阶段, 再到

1995年以后村委会的全面发展和不断完善阶段。

广西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探索,创建出的一些民主制

度、民主实现方式和民主渠道对全国村民自治组织

的完善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村民自治组织在广西最先产生

村一级组织在解放后就承担着非常繁杂的任

务, 主要包括: 征兵、收缴农业税、交提留款、计划生

育、布置种植任务、土地管理、民政福利、赈灾救济、

优抚、民事调解、治安、移风易俗、普法、文教卫生、

农副产品收购、水利、买国债、献血、灭鼠等
[ 1]
。改

革开放以后,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

经济基础的变化,迫切要求村级组织完善其功能。

村民自治组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

生的。

村民自治组织是在广西最先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中国第一个村委会是 1980年 2月在广西宜山

县屏南公社合寨大队果作自然村建立的,该村农民

自发地改革了生产大队的管理体制,通过召开全体

社员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直接选举产生了

中国首个村民委员会。随后,村委会在其他部分地

方缓慢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据广西民

政厅统计,到 1982年 4月,河池的宜山县和罗城县

下属的各人民公社已分别建立了村民委员会 321

个和 354个
¹
。

这一时期广西建立的村委会,其特点是群众自

发建立, 虽然广西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这些村民自

治组织都作了研究和批示, 如中共河池地委、行署

在河池发 1981[ 26]号文件 5转发宜山县合寨大队

村委会、罗城县牛毕大队新维村委会情况调查的通

知 6, 1981年 6月 20日中共广西区委常务书记肖

寒在5调研通讯6第 4期发表了 5宜山县冷水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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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村管理委员会管理全村事务的调研报告 6, 但是

政府并没有直接介入其中。

后来广西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及其取得的社

会、政治效果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中央派出调查

组赴广西考察。1982年宪法确认了村委会是中国

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村委会主任、副

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选举,也就是说,村委会干部由

村民选举而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或其他的途径产

生。 1983年 10月, 中共中央发出 5关于实行政社

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6, 要求在改革政社合一
的农村管理体制的同时,按村民居住状况设立村民

委员会。得到了宪法和国家的承认和鼓励后,广西

的村委会迅速地发展起来。到 1987年 5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 6颁布之前, 广西各地普遍建

立了村委会。同时, 在党中央的组织和引导下, 全

国各地也普遍建立起了村委会,到 1985年 2月, 全

国共建村委会 94万多个, 标志着村委会的建立工

作在全国基本完成
[ 2]
。

源于广西遍及全国的村委会的建立很好地解

决了改革开放后村级组织不完善所产生的种种社

会问题,使党和国家找到了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组织领导农民、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新路子, 解决

了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初期广西的村民自治走在全

国前列是毫不为过的。

二、村民自治的发展 ) ) ) 村公所在广西
的建立

1987年, 广西把原生产大队设立的 14737个

村委会改为村公所,作为乡、镇的派出机构, 把村委

会改设在自然村。原来的村委会改设村公所,主要

是考虑广西作为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

情况,目的是更好地发挥村级组织的行政职能。当

时, 广西把村委会改设村公所的主要原因有
[ 3]

:

其一,地理环境的制约。广西地形复杂, 交通

不便、通讯手段极为落后的地方很多。一个村委会

在方圆百里范围内、协调十几个自然村, 可能遇到

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

其二,干部条件的制约。建村前广西有大队干

部 62097人, 建村后有村委会干部 51418人, 从数

目看,减少不多。问题在于: ( 1)公社体制下, 大队

干部的工作内容比较单一,行政手段有权威性; 而

村委会干部面临的是农村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形

势, 干部的工作对象是独立的千家万户。 ( 2)村干

部的报酬有限,脱产不能,半脱产也不现实,多数人

身心在家,难以搞好村委会的工作。

其三,落后民主意识的制约。广西为少数民族

地区,历史上就很落后,解放后仍未能摆脱经济、文

化相对贫穷落后的境地,广大村民民主意识淡薄。

其四,民族心理的制约。广西在多民族杂居的

格局下, 各民族往往又以自然村落为主体, 相对独

立,自成一体。当用行政手段将十几个自然村 (其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同民族的村 )合并成为一个

村委会的辖区时, 各民族的思想认识、风俗习惯、价

值观念、行为规范等等, 并不因为这种合并而完全

同化或融合。

基于以上的原因, 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在广西的

村级组织实行村公所制。村公所作为广西村级组

织的主要形式实行了 8年时间,直到中共中央频布

5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 6 (中发 [ 1993] 7号文

件 )要求乡镇不再设置派出机构后, 1995年底, 广

西才完成了把村公所改为村委会的工作。村公所

和 1980年宜山、罗城建立的村委会一样,都是为了

完善和健全村级组织的一种探索,它在广西的实行

为全国村级组织的更好发展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

村公所作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很好地发挥了行

政职能, 保证了政令畅通。

广西 1987年到 1995年在村一级实行的村公

所制度是为了适应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实际情况

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的措施, 是为了完善和健全村级

组织, 解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所作的一种尝试,

但是村公所制度在广西的试验和实行,为广西乃至

全国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逐步完善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

三、村民自治在广西的新发展

1995到 2008年是村民自治在广西的重新确

立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阶段。 1995年底, 广西完成

了村公所改村委会的工作, 村委会制度在广西又重

新建立起来, 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创新,使村民自

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村委会重新确立后,

广西村民自治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民主选举出

来的村委会并不能必然保证民主决策。由于村中

最高权力机构 ) ) ) 村民会议存在着 /开会难 0的问

题,民主决策难以落到实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985年,柳州市郊区水南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形

成公告, 将民主决策制度化和程序化。尽管村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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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会议制度没有能像村委会组织创新一样迅速为

各地效仿推广,甚至没有得到 1988年5中华人民共
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 6的认可,但经过十

多年的实践证明,由代表大会决策体现的民主尽管

没有全民 /直接民主 0那样广泛、直接, 但却不失为

现阶段一种切实可行的民主方式。一个村的制度

创新被证明正确以后就带动了整个面的发展。

1995年, 广西在全区村委会建立健全并全面规范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决策也日趋民主化和科学

化。 1998年正式实施的 5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 6, 最终肯定了这种制度创新, 并将其

纳入了法制的范畴。

第二,村务公开制度的发展。村务公开制度的

发展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能够真正落

到实处的根本保证。 1996年, 广西在全区普遍实

行了村务公开制度, 让阳光下的民主始终灿烂, 并

进一步增加了农村工作透明度, 密切了干群关系,

促进了社会稳定, 真正在干群之间架起了 /连心

桥0。广西的这种制度创新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
认, 1998年 4月 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联合发布 5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

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 6, 确立村务公开作为基层自

治组织的一个基本制度,广西的制度创新再次为全

国的基层自治发展描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三, 5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 办法 6的颁布与实施。为
了更有利于广西具体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 6, 更好地保证村民自治组织的发

展, 也更好地保障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 2001年 12

月 1日广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通过了 5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 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办法 6, 并于 2002

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 5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 办法 6在坚持

5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6基本原则的

前提下, 对具体条款进行了细化和补充,明确村民

会议为本村最高权力机构, 以保障村民群众真正当

家作主; 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明确村民代表的

产生办法,讨论问题的权限,决议通过的方式,以为

农村民主决策提供方便、快捷、有效的途径;确立村

委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成员由村

民选举产生、规定村委会成员必须由村民选举产

生,细化村委会选举办法,以保障村民有效、正确地

行使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民主权利;明确村委会成员

的辞职、罢免和补选,以进一步加强对村委会干部

的管理; 健全村民小组和村委会下属工作机构, 以

保证村委会工作有序运转。 5广西壮族自治区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办法 6

是一种更全面、更有效的制度创新, 其颁布与实施

不仅推动和发展了广西基层民主制度,也对全国自

治组织的健全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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